
网超采购操作简易指南 

一、使用范围 

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，采购金额小于 10 万元（科研 20 万

元）且网上超市已上架的商品，可以通过“政采云平台-电子卖场-网

上超市”进行采购。 

1、浙江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（2023 版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、采购组织形式与范围 

下图或下表中的红框所示的采购方式适用本操作指南。 

 

 

 



 

 

二、采购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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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系统具体操作指南 

1、登陆 

建议通过“我的商大-综合门户-常用链接-采购管理系统”登录。

（统一身份认证后，无需用户名和密码） 

 

 

 

 

 

2、预购管理 

登陆采购管理系统后，点击“电子卖场”，在左侧栏目中选择“预

购管理”，可查看预购单状态并进行相关操作。 

 

 

（）审核通过后预购该订单，否则显示已驳会联系采购人说明驳根据实际情况重新采现的草稿，请及



3、采购需求申报 

（1）进入采购管理系统后，点击右上方的“前台大厅” 

 

 

 

 

 

 

（2）选择商品并生成预购单 

在地址栏粘贴选定商品的链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核对商品信息，确认无误后点击“立即下单”按钮。 

（1）有多种型号规

可 对他 相品



如果有多件商品需要一同购买的，可以先加入购物车。在购物

车中多选商品后，点击“生成预购单”按钮。 

 

（3）填写预购单信息 

生成预购单后，在弹出的预购单编辑界面，继续填写信息。 

添加或确认收货人信息，收货地址建议选择校内办公地址。 

 

填写发票和合同相关信息，并在备注栏写明商品用途及经费来 

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（2 ）多件商品可加入
勾选后点击生

根据学校电子卖场采购管理细

则，结算单具有合同效力，也可要

求另行签订采购合同。 



（4）、提交部门审核 

点击右上角提交按钮，选择部门审批人。可以提交给自己或部

门指定的审核人员。选择完后，点击“确定”按钮即可完成申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5）、部门审核并提交单位审核 

根据提交时的选择情况，由自己或部门指定的审核人进行部门

审核。先查看并选择预购单，点击对应的“审核”按钮。部门审核完

成后提交单位审核，单位审核人为：采购中心陈玉明。 

 

提交部门审核：可提交给自己或

部门指定的审核人员 



 

（6）供货商发货 

审批完成后，由供应商发货，发货后待办事项中将出现以下提

示。 

 

（7）收货 

收到货物后应及时按照验收单的要求组织验收工作。验收合格

后，点击“立即收货”按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（ 提交单位审核：采购中心 陈玉明 

 

）提交单位审核：



 

（8）结算 

验收完成后，可点击右上方“发起结算”按钮，进行结算操作，

结算完成后，可以打印结算单（报销凭证之一）。 

 

四、采购报销 

1、报销材料相关要求 

网超采购的费用，应通过学校财务处的财务报销系统来预约和

投递报销单据。报销材料的相关要求如下： 



 

2、报销须知 

（1）发票由供应商提供，报销时需要两位老师（项目负责人除外）

签字； 

（2）采购合同、验收单和入库单的相关要求，参见《资产入库操作

指南》； 

（3）如果没有合同规定的其他材料，报销时可以不提供； 

（4）填写报销预约单时，“选择支付方式”应该选择为“汇款”，将费

用汇到供应商账户。 


